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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5年3月


经营国内和入境旅游业务旅行社设立审批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1.申请内容：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申报。 

2.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根据“先照后证”的审批要求，申请人应当首先到工商部门办理“五证合一”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包含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元。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四章：旅游经营，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旅行社条例》第二章：旅行社的设立，第六至第二十条；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二章：旅行社的设立与变更，第六至第十一条；

《国家旅游局关于执行〈旅游法〉有关规定的通知》（旅发〔2013〕280号）。

三、实施机关

旅行社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四、许可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

1.有固定的营业场所（申请者拥有产权的营业用房，或者申请者租用的、租期不少于1年的营业用房；营业用房应当满足申请者业务经营的需要）。

2.有必要的营业设施（2部以上的直线固定电话、传真机、复印机，可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旅游经营者联网的计算机）。

3.注册资本不得少于30万元人民币。

4.有必要的经营管理人员（具有旅行社从业经历或者相关专业经历的经理人员和计调人员）。

5.有必要的导游（具有不低于旅行社在职员工总数20%且不少于3名、与旅行社签订固定期限或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持有导游证的导游）。

6.满足上述条件即可申请设立旅行社，如获得许可，还需在指定银行缴存20万元人民币质量保证金。

五、许可数量

无数量限制。
六、受理形式和地点

受理形式：网上申报。 

受理网址：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网址：https://mr.mct.gov.cn）。  

七、申请材料

1.根据“先照后证”的审批要求，申请人应当首先到工商部门办理“五证合一”的营业执照，企业名称需要包含“旅行社”或与旅游相关的“旅游有限公司”“国际旅游公司”等字样，名称反映行业或者经营特点；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有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
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s://shiming.gsxt.gov.cn/corp-query-homepage.html）中证明企业认缴的出资额截屏，认缴的出资额不得低于旅行社最低资本限额30万的要求。
3.登录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网址：https://mr.mct.gov.cn），点击“旅行社和行业组织”按钮，点击“我要申请设立旅行社”，完成企业注册。
4.在线填写旅行社主体信息，内容包括旅行社中、英文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证件号及联系方式、企业性质、营业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资本等。
5.在线填写出资人信息、经营管理人员信息、导游信息、计调人员信息、其他信息等。
6.在线上传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的彩色扫描件，内容包括营业执照、营业场所证明材料（房屋租赁合同或者自有房产证明）、法人履历、企业章程（公司所有股东签名）、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办公设备证明材料（法人签名）等。
八、办结时限 
1.申请时限：时间不限。 

2.受理时限：20个工作日。

3.法定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限不计算在内。 

4.承诺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限不计算在内。 

九、许可收费及依据

本许可事项不收费。

十、办理流程

（一）取号或预约
无需取号或预约。

（二）申请

1.提交方式。

网络提交

（1）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申报全部采用网上申报方式，申请人在任意时间登录全国旅游监管平台（网址：https://mr.mct.gov.cn），点击旅行社和行业组织入口，登录账户；

（2）填写旅行社主体信息、出资人信息、经营管理人员信息、导游信息、计调人员信息、其他信息等；

（3）上传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原件的彩色扫描件；

2.提交时间。

网络提交：时间不限。

（三）受理

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申报材料，并到现场勘查核实，对申请人做出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审批决定。同意设立的，将完成旅行社的批复、《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打印、盖章、备案。
（四）审核

1.通知申请人领取批复，并在5个工作日内登录全国旅游监管平台（网址：https://mr.mct.gov.cn）补充完善旅行社基本信息。

2.申请人凭批复在3个工作日内到银行办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手续并上传平台备案。如旅行社未在规定期限存入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五）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通知申请人自取。
十一、许可服务
（一）咨询 

1.咨询方式
（1）现场咨询。地址：玉溪市红塔区明珠路53号（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

（2）电话咨询。电话号码：0877-2023707

（3）网络查询。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政务信息公开网页
2.咨询回复

现场回复或电话回复。

（二）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网址https://mr.mct.gov.cn）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三）监督投诉

现场投诉：玉溪市红塔区明珠路53号（市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党委）

电话投诉：0877-2067174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若申请人的申请未予准许，申请人如不服驳回申请决定，可在接到驳回决定书（网络电子回复）起60日内依法向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或玉溪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玉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1.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申报办事流程示意图

2.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完善信息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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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申报办事流程示意图

	



                                                    









 


















办事流程示意图常用符号

	符号
	符号名
	含义和要求

	

	端点符
	表示办事流程的起始或结束。

	
	处理
	表示各办理环节。

	
	判断
	表示判断功能，可用于审核结果的判断。该符号只有一个入口，但可 以有若干个可选择的出口。

	   
	并行方式
	表示同步进行两个以上的并行操作。

	
	流线
	表示数据流或控制流。

	

	注解符
	若说明性文字的篇幅很大而不便放进符号时，可以使用一个注解符来标识办事流程示意图中相关说明性内容。注解符的虚线要连接在相关 的符号上，注解的正文应该靠近边线。


附件2

 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完善信息操作说明
旅行社第一次登录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完善信息界面内的所有字段信息均可修改，提交成功后若再发现信息有误，需联系市文化和旅游局“退回重填”，（不包括新社设立）其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法重填（均为必填项）。
旅行社登录平台，点击“旅行社资质业务”模块，进行旅行社信息完善：
一、填写字段注意事项

1.旅行社英文名称，有填写，没有请用旅行社拼音代替。

2.电话：请用两部不同号码的座机。

3.注册资本：平台已经将单位设置成“万元”，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请输入阿拉伯数字100。

4.出资人信息，填写完一位出资人后点击右上方的“增加出资人信息”继续增加，有几位添加几位，不要留空白。

5.出资人的出资额总和需要和注册资本一致。

6.质保金开户银行，仅限平台内可选的银行，原国家旅游局有明确通知。
7.导游人数、员工人数、分社／网点数量按实际总社填写，如无填写0。
8.社会保险登记证号：企业给员工上保险的企业账号，如无请联系当地社保局开通（依据新导游条例）。
9.注册日期：营业执照上的注册日期。
二、附件注意事项

附件均需扫描原件，以图片的格式上传，字段旁边的红色字样仅为提醒，上传附件后，附件下方的红色按钮仅为“可删除”提醒，并非此附件错误。

1.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

2.营业场所证明：旅行社经营场所有效期内的租赁协议或者法人名下的自有房产证明。

3.法人履历：下载模板填写，照片不是必贴；

4.企业章程：市场监管部门注册时每家企业都有，可在市场监管部门获取。

5.办公设备证明材料：旅行社经营使用的办公用品，如电脑、打印机、电话等，用表格的形式编辑呈现办公用品和具体数量。

6.旅行社责任险保单：承保旅行社在组织旅游活动过程中因疏忽、过失造成事故所应承担的法律赔偿责任的险种。

7.“其他相关材料证明”：完善信息中唯一非必填项，根据各省市自行规定完成，没有相关规定无需上传任何附件。

三、旅行社业务软件信息注意事项

1.如旅行社已经在使用ERP系统，请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如旅行社没有使用相关的ERP系统，在“方式”下拉框中选取“暂无”即可。

2.内容全部填写完成后，即可点击“保存提交”，如无错误提醒，即可进入“权限管理”开启“电子签章”使用“电子合同”和“团队业务”等业务模块。

3.请勿在同台电脑同一浏览器登录多个旅行社完善信息，如需在同台电脑操作，请将前一家旅行社信息完善完整提交后，再进行下一家，不要点击“暂存”后完善另外的旅行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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